[bookmark: _Toc15378442][bookmark: _Toc15396598][bookmark: _Toc15377194][bookmark: _Toc15377426][bookmark: _Toc15396476]



[bookmark: _Toc15306268]2024年度四川省阿坝州 松潘县人民法院
部门决算









目录

公开时间：2024年 9 月15 日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1
一、部门职责………………………………………….......1
二、机构设置…………………………………………......2
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6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6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6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7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8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8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10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11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13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13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13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16
第四部分 附件……………………………………………....18
第五部分 附表……………………………………………....31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十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77196][bookmark: _Toc15396599]
- 4 -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1.依法审理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或者认为应当由本法院审理的刑事、民事、行政等一审案件。
2.依法审理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再审的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受理当事人不服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提起申诉的刑事、行政诉讼案件。
3.依法行使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4.对法律规定、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5.指导基层法庭工作。
6.负责全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
7.负责全院财务、专项投资的计划管理及分配。
8.负责全院的监察工作。
9.管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
10.做好本院行政、后勤事业管理和服务工作。
11.宣传法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2.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3.承办其它应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bookmark: _Toc15377200][bookmark: _Toc15396601]二、 机构设置
松潘县人民法院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纳入松潘县人民法院2024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为0个。
1.政治部（督察室）：负责本院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训、表彰、奖励和宣传工作；协助主管部门管理本院的机构编制、组织人事工作；办理《法官法》规定有关工作，承办法官考评委员会决定的有关事项；负责机关岗位目标管理；承办司法警察警衔呈报工作；负责院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及其人事管理。
2.综合办公室：法院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信息简报编辑工作；法院工作总结、工作意见、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及工作汇报材料等综合文稿的起草工作；法院网站、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管理运营工作；摄影摄像及信息资料的管理工作；司法技术工作（鉴定、评估、等相关工作）；依法治县工作（含普法工作）。
3.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上网裁判文书的审核工作；裁判文书的集中上网工作；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法院调研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调研文章、典型案列的编辑工作；执行法律政策情况调查研究及适用法律政策的请示工作；学术论文征集工作；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工作。
4.刑事审判庭：审理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刑事案件；严格执行程序法和实体法，确保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操作规范；推进刑事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做好诉讼指导工作，为当事人依法、充分、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服务；加强对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坚持集体研讨案件和重大疑难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不断提高刑事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加强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举措，推动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大办案效果，力求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刑事案件统计和统计数据的报送、利用工作。
5.民事审判庭：审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包括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个人合伙纠纷，劳动、劳务争议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矿产资源纠纷，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及埋藏物、遗失物、漂流物、拾得物权属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使用权、地役权纠纷，相邻权纠纷，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及物业纠纷，土地、房屋买卖（转让）、租赁等房地产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合同、借款、存单、证券、期货、保险、票据类纠纷，公司法以及其他企业法调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及相应的侵权纠纷，企业皮产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民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涉三资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房地产及建设合同纠纷案件，其他应由民事审判庭审理的案件。
6.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和上级法院指令管辖的行政案件；依法执行行政机关作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对本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进行审查；严格执行程序法、实体法及上级法院、本院的相关规定；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执行法律法规的学习，坚持集体研讨案件和重大疑难案件汇报制度，不断提高本部门民事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做好本庭所承办行政案件、非诉执行案件统计和统计数据的报送、利用工作；
7.执行局：执行本院第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调解协议中有关财产的决定；执行法律规定的由本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办理委托移送执行和协助执行事宜。
8.立案庭：依法做好本院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和申诉、申请再审等案件的审查、立案、登记、送达、网上公告送达、排期、移送工作；接待、处理各类来信、来访，做好申诉人、上访人的思想疏导和息诉、服判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监督、指导基层法院的立案和信访工作；按规定办理诉讼费、执行费用的收、交、减、缓、免等相关手续，并进行登记报批；充分发挥立案庭的窗口示范作用。
9.司法警察大队：组织落实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规划和措施；制定所辖院司法警察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检查、监督司法警察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组织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管理或协同管理警司以下司法警察的警衔；管理司法警察的警用装备；协调跨区域的重大警务活动；组织司法警察完成检察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10.基层人民法庭：审理管辖内的各类一审民事案件及法治宣传工作。



[bookmark: _Toc15377204][bookmark: _Toc15396602]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05][bookmark: _Toc15396603]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收入、支出总计均为2790.94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收入、支出总计各增加700.5万元，增长33.51%。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新招录8名公务员，人员经费增加，新增采购项目，同时增加县级保障资金，故本年收入、支出增加。

图1：收入、支出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96604][bookmark: _Toc15377206]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本年收入合计2790.9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216.76万元，占79.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占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占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0%；事业收入0万元，占0%；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574.18万元，占20.6%。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本年支出合计2751.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52.54万元，占60.1%；项目支出1098.6万元，占39.9%；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8][bookmark: _Toc15396606]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均为2216.76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各增加525.13万元，增长31%。主要变动原因是新招录8名公务员，人员经费增加，新增采购项目，项目经费增加，故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增加。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16.76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80.6%。与2023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525.13万元，增长31%。主要变动原因是新招录8名公务员，人员经费支出增加，新增采购项目，项目经费支出增加，故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11]（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图）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16.7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76.39万元，占84.6%；教育支出0万元，占0%；科学技术支出0万元，占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0万元，占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2.94万元，占7.4%；卫生健康支出69.45万元，占3.1%；住房保障支出107.98万元，占4.9%。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2]（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8460][bookmark: _Toc15377444][bookmark: _Toc15377213]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2216.76，完成预算10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204（款）05（项）：支出决算为1876.39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208（款）05（项）：支出决算为162.94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3.卫生健康（类）210（款）11（项）：支出决算为69.4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4.住房保障（类）221（款）02（项）:支出决算为107.98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bookmark: _Toc15396608][bookmark: _Toc1537721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80.2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036.9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公用经费143.2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bookmark: _Toc15377215][bookmark: _Toc15396609]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6.03万元，完成预算38%，较上年度增加16.66万元，增长56.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装备计划批复购置3辆执法执勤车，实际只购置了1辆，故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bookmark: _Toc15377217]（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43.96万元，占95.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07万元，占4.5%。具体情况如下：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与2023年度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3.96万元，完成预算38%。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23年度增加16.66万元，增长56.7%。主要原因是2024年购置了1辆执法执勤车，故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费较2023年增加。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23.5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3辆，其中：越野车3辆、金额7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法院司法活动的顺利开展。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4辆，其中：轿车2辆、越野车10辆、载客汽车2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0.46万元。主要用于法院审判业务工作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2.07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较2023年度持平。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2.07万元，主要用于法院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用餐费。国内公务接待25批次，259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2.07万元，具体内容包括：对口业务工作交流，0.65万元；上级法院指导开展审判工作0.52万元；开展案件督查调研工作0.44万元，开展案件办理工作（主要为调警办案）0.46万元。
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我院不存在外事接待。
[bookmark: _Toc15377218][bookmark: _Toc15396610]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0%。与2023年度相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较2023年度持平。

[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5396611]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1][bookmark: _Toc15396612]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0%。与2023年度相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较2023年度持平。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度，松潘县人民法院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43.27万元，比2023年度增加11.11万元，增长8.4%。主要原因是2024年审判业务增加，运行成本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度，松潘县人民法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97.8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97.8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办案设备采购项目、消防设备采购项目、信息化升级设备采购项目、警用装备采购项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97.84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497.84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松潘县人民法院共有车辆14辆，其中：主要负责人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1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辆，不存在其他用车。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2024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中央、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1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1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
[bookmark: _GoBack]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资本资产、债券资金等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形成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转移支付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其中，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2分，绩效自评综述2024年，我院在上级领导、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院上下齐心，全面完成了年初绩效工作目标。一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积极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二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三是推进过硬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公正司法能力；四是夯实基层基础,司法保障有新成效。转移支付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6分，绩效自评综述：抓好审判执行工作，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院，推动法院各项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为全县社会发展大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及评价表详见附件；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涉密，故不在第四部分附件中列示绩效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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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是县级财政保障资金。 
3.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4.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5.公共安全（类）204（款）05（项）：指行政运行。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208（款）05（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210（款）11（项）：指行政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
8.住房保障（类）221（款）02（项）：指住房公积金。
9.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0.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1.“三公”经费：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2.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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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1

 松潘县人民法院
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内设9个科室及4个基层人民法庭。
（二）机构职能。
1.政治部（督察室）：负责本院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训、表彰、奖励和宣传工作；协助主管部门管理本院的机构编制、组织人事工作；办理《法官法》规定有关工作，承办法官考评委员会决定的有关事项；负责机关岗位目标管理；承办司法警察警衔呈报工作；负责院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及其人事管理。
2.综合办公室：法院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信息简报编辑工作；法院工作总结、工作意见、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及工作汇报材料等综合文稿的起草工作；法院网站、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管理运营工作；摄影摄像及信息资料的管理工作；司法技术工作（鉴定、评估、等相关工作）；依法治县工作（含普法工作）。
3.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上网裁判文书的审核工作；裁判文书的集中上网工作；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法院调研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调研文章、典型案列的编辑工作；执行法律政策情况调查研究及适用法律政策的请示工作；学术论文征集工作；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工作。
4.刑事审判庭：审理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刑事案件；严格执行程序法和实体法，确保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操作规范；推进刑事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做好诉讼指导工作，为当事人依法、充分、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服务；加强对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坚持集体研讨案件和重大疑难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不断提高刑事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加强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举措，推动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大办案效果，力求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刑事案件统计和统计数据的报送、利用工作。
5.民事审判庭：审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包括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个人合伙纠纷，劳动、劳务争议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矿产资源纠纷，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及埋藏物、遗失物、漂流物、拾得物权属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使用权、地役权纠纷，相邻权纠纷，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及物业纠纷，土地、房屋买卖（转让）、租赁等房地产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合同、借款、存单、证券、期货、保险、票据类纠纷，公司法以及其他企业法调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及相应的侵权纠纷，企业皮产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民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涉三资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房地产及建设合同纠纷案件，其他应由民事审判庭审理的案件。
6.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和上级法院指令管辖的行政案件；依法执行行政机关作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对本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进行审查；严格执行程序法、实体法及上级法院、本院的相关规定；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执行法律法规的学习，坚持集体研讨案件和重大疑难案件汇报制度，不断提高本部门民事审判队伍的司法能力；做好本庭所承办行政案件、非诉执行案件统计和统计数据的报送、利用工作；
7.执行局：执行本院第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调解协议中有关财产的决定；执行法律规定的由本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办理委托移送执行和协助执行事宜。
8.立案庭：依法做好本院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和申诉、申请再审等案件的审查、立案、登记、送达、网上公告送达、排期、移送工作；接待、处理各类来信、来访，做好申诉人、上访人的思想疏导和息诉、服判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监督、指导基层法院的立案和信访工作；按规定办理诉讼费、执行费用的收、交、减、缓、免等相关手续，并进行登记报批；充分发挥立案庭的窗口示范作用。
9.司法警察大队：组织落实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规划和措施；制定所辖院司法警察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检查、监督司法警察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组织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管理或协同管理警司以下司法警察的警衔；管理司法警察的警用装备；协调跨区域的重大警务活动；组织司法警察完成检察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10.基层人民法庭：审理管辖内的各类一审民事案件及法治宣传工作。
（三）人员概况。
截至2024年末，松潘县人民法院属一级预算单位，独立编制机构数1个，独立核算机构数1个。松潘县人民法院机关行政编制55名,机关工勤人员编制7名。截止2024年末现有在职人员54名，其中：机关政法编制48名，机关工勤人员6名，退休人员31名。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
松潘县人民法院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2216.76万元、决算报表收入2790.9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216.76万元，其他收入574.18万元均为县级财政保障资金）。
（三）支出情况。
松潘县人民法院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2216.76万元、决算报表支出2751.14万元。
（三）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
松潘县人民法院2024年决算报表非财政拨款结余39.8万元。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
1.履职效能。
法院聚焦审判执行、司法为民、法治宣传等核心职能目标。审判执行工作中，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案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全年结案率等关键指标良好，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司法为民方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优化立案、信访等服务，让群众打官司更便捷；法治宣传上，开展多场进社区、进校园等普法活动，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核心职能目标完成效果较好。
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955件（不含执恢、执保），审（执）结908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5.08%，结收比97.32%。受理各类刑事案件35件，审结34件，结案率为97.14%；受理民事案件653件，审结639件，结案率为97.86%；受理行政案件8件，审结7件，结案率为87.5%；受理司法救助案件37件，审结37件，结案率为100%；受理执行案件196件，执结165件，结案率为84.18%，实际执行到位5678.68万元；受理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4件，审结4件，结案率为100%；受理其他案件22件，审结22件，结案率为100%。
2.预算管理。
    预算编制质量较高，结合法院工作实际与政策要求，科学合理规划资金用途；单位收入统筹到位，各类财政资金及其他合法收入均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支出执行进度理想，工资性支出、单位缴费、聘用人员经费等项目预算执行率达100%，预算年终结余少；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在办公经费等方面厉行节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2024年松潘县人民法院年初预算安排2216.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216.76万元，占总收入100%；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0%。
3.财务管理。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收支、报销等流程进行规范；合理设置财务岗位，明确岗位权责，确保财务工作有序开展；资金使用规范，各类项目资金均严格按照预算和相关规定使用，无违规挪用、浪费资金等情况，财务工作严谨规范。财务岗位设置会计、出纳各1名。
4.资产管理。围绕人均资产变化率、资产利用率、资产盘活率进行绩效分析。
人均资产变化率保持在合理范围，资产配置与人员规模、工作需求相匹配；资产利用率较高，办公设备、审判设施等资产均得到有效使用，未出现长期闲置情况；通过定期资产盘点等工作，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资产管理规范且高效。
5.采购管理。
在采购工作中，积极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的采购份额符合要求；采购执行率达100%，各类采购项目均按计划顺利完成，采购流程规范，保障了法院工作所需物资、服务的及时供应。根据决算报表，我院2024年涉及小微企业采购，政府采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497.84万元。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
常年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9个，涉及预算总金额2216.76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 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阶段（一次性）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0个，涉及预算总金额0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0 %，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1.项目决策。
根据阿坝州事前绩效评估相关要求，我院对需履行事前评估程序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设立均严格按规定履行评估论证、申报程序，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项目通过内部审批流程并登记入库，‌对项目的绩效进行分析，‌包括项目的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效率、‌产出与预期目标的对比等。‌此外，‌还讨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2.项目执行。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院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明显下降。实行了先有预算、后有执行、“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新常态。
2024年部门基本支出数1652.5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34.9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3.2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4.36万元。
2024年全年项目支出1098.6万元。其中：办案业务经费支出506.41万元，业务装备经费支出592.19万元。
3.目标实现。
2024年，我院在上级领导、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院上下齐心，全面完成了年初绩效工作目标。一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积极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二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三是推进过硬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公正司法能力；四是夯实基层基础,司法保障有新成效。
（3） 绩效结果应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了《松潘县人民法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对预算编制原则、预算管理职权、预算编制依据等均有明确规定。预决算公开：2024年，我院严格按照财政要求，在政府网站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接受部门和社会的监督评价。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5〕4号）要求，我院从部门预算管理与结果应用情况等方面，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自评工作。我院自评得分92分，能够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执行预算，严格支出控制，科学编制预算，增强预算约束力，细化项目申报内容，严格精细化管理。整体绩效目标清晰、预算编制依据充分，预算细化程度高，项目管理措施齐全，长效管理措施规划完善。部门自评质量优秀。
（二）存在问题。
1.预算绩效观念不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还不足，工作缺乏主动性。由于预算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单位对预算管理理解不够充分，对预算管理业务不精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2.项目支出预算完成率偏低。我院大部分项目是中央、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因下达时间晚，存在上半年资金紧张，下半年集中支付现象，有时审判执行紧急需要又难以支付，资金保障时紧时松，不能及时支付，导致前期办案经费支出进度缓慢。同时年初未提前计划当年采购项目，导致采购项目执行滞后，资金支出进度缓慢。
（三）改进建议。
1.增加绩效培训课程。随着预算绩效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财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履行职能工作，充分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希望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绩效培训课程。
2.建议绩效评价时考虑资金下达时间等因素。建议上级财政及时拨付中央、省转移支付资金，同时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形成系统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年初制定详细采购项目计划，并按照计划执行，优化资金使用节点，确保资金及时使用，保障资金支付进度。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工作要求加快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附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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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320023R000009914893-工资性支出

	主管部门
	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松潘县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或社保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严格按政策，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缴纳社保，预算编制科学，无结余资金，目标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依据相关政策规定，有序开展工资核算、发放工作，按时为职工缴纳社保，同时科学编制预算，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把控，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55.73
	560.35
	560.35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55.73
	560.35
	560.35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发放（缴纳）覆盖率
	＝
	100
	%
	100%
	60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足额保障率（参保率）
	＝
	100
	%
	100%
	30
	3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100分。严格落实工资性支出相关工作，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均实现全覆盖且足额保障，有效保障职工权益，项目实施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暂未发现明显问题。

	改进措施
	持续保持现有工作规范与节奏，加强对政策的动态学习，确保工资性支出工作始终高效、合规开展。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320023R000009915221-单位缴费

	主管部门
	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松潘县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或社保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严格执行政策，社保单位缴费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无结余资金，目标达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依据社保政策，按时核算并缴纳单位社保费用，同时科学编制预算，规范资金使用流程，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44.23
	340.56
	340.56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344.23
	340.56
	340.5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缴纳）覆盖率
	＝
	100
	%
	100%
	60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足额保障率（参保率）
	＝
	100
	%
	100%
	30
	3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100分。严格执行社保政策，单位缴费及时足额，发放（缴纳）覆盖率、足额保障率均达100%，预算执行高效，切实保障职工社保权益，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暂未发现明显问题。

	改进措施
	持续关注社保政策变化，优化预算编制与资金使用流程，加强部门协同，确保单位缴费工作始终规范、高效开展。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320023R000009915925-聘用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松潘县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松潘县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或社保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严格执行政策，聘用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社保及时足额缴纳，预算编制科学，无结余资金，目标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依据相关政策，规范开展聘用人员经费核算与发放工作，按时缴纳社保，科学编制并严格执行预算，保障项目有序实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80.38
	80.38
	80.38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80.38
	80.38
	80.38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缴纳）覆盖率
	＝
	100
	%
	100%
	60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足额保障率（参保率）
	＝
	100
	%
	100%
	30
	3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自评总分100分。严格落实聘用人员经费相关工作，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均实现全覆盖且足额保障，预算执行高效，有效保障聘用人员权益，项目实施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暂未发现明显问题。

	改进措施
	持续关注政策变化，优化聘用人员经费管理流程，加强预算与资金使用的动态监控，确保工作持续规范开展。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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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决算总计变动情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24年度	2023年度	2790.94	2090.44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收入决算结构图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他收入	0.794	0.206	


支出决算结构图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6006	0.3993	

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2023年度	2024年度	1691.63	2216.76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系列 1	
2023年度	2024年度	1691.63	2216.76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0.846	0.074	0.031	0.049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0.955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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